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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２

）

间接持股情况

发行人董事黄琨先生对公司股东深圳市达晨财智创业投资管理有限公司

持股比例为

０．４％

，

深圳市达晨财智创业投资管理有限公司持有本公司

０．４４％

的

股份

；

除上述情况外

，

本公司董事

、

监事

、

高级管理人员不存在间接持有本公司

股份的情况

。

二

、

控股股东及实际控制人情况

公司控股股东为邓文

，

实际控制人为邓文和唐璐

，

二人系夫妻关系

。

截至

本上市公告书刊登之日

，

邓文

、

唐璐分别持有公司

２８

，

０３０

万股

、

４

，

５００

万股股

份

，

持股比例分别为

６７．８４％

、

１０．８９％

，

两人合计控制公司

７８．７３％

的股份

。

邓文

，

男

，

１９６８

年

３

月出生

，

中国国籍

，

拥有美国永久居留权

，

大学本科学

历

。

历任成都市粮油食品厂技术员

、

成都东风面粉厂助理工程师

、

成都市金牛

区财贸办主任科员

、

成都市金牛区供销合作社联合社管理人员

、

成都市天味食

品厂法人代表

、

成都天味执行董事兼总经理

、

天味商贸监事

、

天味有限执行董

事兼总经理

。

现任发行人董事长

、

总经理

、

自贡天味执行董事

、

天味家园执行董

事

、

瑞生投资执行董事兼总经理

。

邓文于

１９９３

年进入食品领域

，

先后参与了

《

半固态复合调味料技术要求

》、

《

火锅调料

（

底料

）

技术要求

》、《

酱腌肉调料技术要求

》、《

川式甜面酱技术要

求

》、《

香肠调料技术要求

》

等地方标准及

《

火锅底料

》、《

辣椒酱

》

国家标准的起

草工作

。

唐璐

，

女

，

１９７０

年

７

月出生

，

中国国籍

，

拥有美国永久居留权

，

大学专科学

历

。

历任成都市军通通信公司文员

、

成都军星实业有限公司主管

、

西南网景信

息服务中心主管

、

西南网景印务制版公司总经理

、

成都天味监事

、

天味商贸执

行董事及总经理

、

天味有限监事

。

现任发行人副董事长

。

三

、

股本结构及股东情况

（

一

）

本次发行前及发行后的股本情况

本次发行前

，

公司总股本为

３７

，

１８３．５０

万股

，

本次发行

４

，

１３２

万股

，

本次发

行后公司总股本为

４１

，

３１５．５０

万股

。

本次发行前后公司股本结构如下

：

股东名称

本次发行前 本次发行后

持股数量

（

万股

）

持股比例

持股数量

（

万股

）

持股比例 锁定限制及期限

一

、

有限售条件

Ａ

股流通股

邓文

２８

，

０３０．００ ７５．３８％ ２８

，

０３０．００ ６７．８４％

自上市之日起锁定

３６

个月

，

在发行人处任职期间

，

每年

转让的股份不超过其所持

有发行人股份总数的

２５％

，

离职后半年内

，

不转让其所

持有的发行人股份

唐璐

４

，

５００．００ １２．１０％ ４

，

５００．００ １０．８９％

同上

邓聪

４５．００ ０．１２％ ４５．００ ０．１１％

自上市之日起锁定

３６

个月

邓志宇

４０．００ ０．１１％ ４０．００ ０．１０％

自上市之日起锁定

３６

个月

卢小波

１

，

１２５．００ ３．０３％ １

，

１２５．００ ２．７２％

自上市之日起锁定

１２

个月

达晨创世

８６７．００ ２．３３％ ８６７．００ ２．１０％

自上市之日起锁定

１２

个月

达晨盛世

７５３．００ ２．０３％ ７５３．００ １．８２％

自上市之日起锁定

１２

个月

达晨财智

１８０．００ ０．４８％ １８０．００ ０．４４％

自上市之日起锁定

１２

个月

唐鸣

１８０．００ ０．４８％ １８０．００ ０．４４％

自邓聪受让的

３０

万股自上

市之日锁定

３６

个月

，

其余自

上市之日锁定

１２

个月

。

在发

行人处任职期间

，

每年转让

的股份不超过其所持有发

行人股份总数的

２５％

，

离职

后半年内

，

不转让其所持有

的发行人股份

晨晖朗姿

１６３．００ ０．４４％ １６３．００ ０．３９％

自邓志宇受让的

３５

万股自

上市之日锁定

３６

个月

，

其余

自上市之日锁定

１２

个月

。

刘加玉

１２０．００ ０．３２％ １２０．００ ０．２９％

自上市之日起锁定

１２

个月

，

在发行人处任职期间

，

每年

转让的股份不超过其所持

有发行人股份总数的

２５％

，

离职后半年内

，

不转让其所

持有的发行人股份

于志勇

１１３．００ ０．３０％ １１３．００ ０．２７％

同上

马麟

７０．００ ０．１９％ ７０．００ ０．１７％

同上

吴学军

７０．００ ０．１９％ ７０．００ ０．１７％

同上

何昌军

５７．００ ０．１５％ ５７．００ ０．１４％

同上

韩军

２０．００ ０．０５％ ２０．００ ０．０４８％

同上

陶应彬等其他股东

８５０．５０ ２．２９％ ８５０．５０ ２．０６％

自上市之日起锁定

１２

个月

二

、

无限售条件

Ａ

股流通股

本次公开发行的新股

－ － ４

，

１３２．００ １０．００％

合计

３７

，

１８３．５０ １００．００％ ４１

，

３１５．５０ １００．００％

注

：

公司股东冉薇持有公司

１８．７５

万股

，

因其未成年

，

股份登记在其母亲魏

志红名下

。

（

二

）

本次发行后

，

前十大股东持股情况

本次公开发行后

、

上市前的股东总数为

４２

，

４４９

户

，

其中前十大股东及其持

股情况如下

：

序号 股东名称

（

姓名

）

股份

（

万股

）

持股比例

１

邓文

２８

，

０３０．００ ６７．８４％

２

唐璐

４

，

５００．００ １０．８９％

３

卢小波

１

，

１２５．００ ２．７２％

４

天津达晨创世股权投资基金合伙企业

（

有限合伙

）

８６７．００ ２．１０％

５

天津达晨盛世股权投资基金合伙企业

（

有限合伙

）

７５３．００ １．８２％

６

唐鸣

１８０．００ ０．４４％

７

深圳市达晨财智创业投资管理有限公司

１８０．００ ０．４４％

８

江苏中韩晨晖朗姿股权投资基金

（

有限合伙

）

１６３．００ ０．３９％

９

刘加玉

１２０．００ ０．２９％

１０

于志勇

１１３．００ ０．２７％

合计

３６

，

０３１．００ ８７．２０％

第四节 股票发行情况

一

、

发行数量

：

４

，

１３２

万股

（

全部为公司公开发行新股

）

二

、

发行价格

：

１３．４６

元

／

股

三

、

每股面值

：

人民币

１．００

元

四

、

发行方式

：

网下向询价对象询价配售与网上向公众投资者定价发行相

结合的方式或根据监管部门规定确定的其他方式

五

、

募集资金总额及注册会计师对资金到位的验证情况

：

本次发行募集资金总额

５５６

，

１６７

，

２００．００

元

。

信永中和会计师事务所

（

特殊

普通合伙

）

对公司本次公开发行新股的资金到位情况进行了审验

，

并于

２０１９

年

４

月

１１

日出具了

ＸＹＺＨ ／ ２０１９ＣＤＡ４０１１３

号

《

验资报告

》。

六

、

发行费用总额及明细构成

、

每股发行费用

本次发行费用总额为

６６

，

８５５

，

８５１．８８

元

，

发行费用包括

：

项目 金额

（

元

）

承销及保荐费用

４９

，

１０８

，

５３５．８５

审计及验资费用

５

，

２３５

，

８４９．０６

律师费用

５

，

７０７

，

５４７．１７

用于本次发行的信息披露费用

５

，

６６０

，

３７７．３６

股份登记托管

、

上市初费及其他费用

１

，

１４３

，

５４２．４４

合计

：

６６

，

８５５

，

８５１．８８

注

：

各项费用均为不含税金额

。

本次公开发行新股的每股发行费用

：

１．６２

元

（

按本次发行费用总额除以

发行股数计算

，

不含增值税

）。

七

、

本次公司公开发行新股的募集资金净额

：

４８９

，

３１１

，

３４８．１２

元

八

、

本次发行后市盈率

：

２２．９９

倍

。

九

、

发行后每股净资产

：

３．９４

元

（

根据本次发行后归属于母公司股东的权

益除以发行后总股本计算

，

其中

，

发行后归属于母公司股东的权益按发行人

２０１８

年

１２

月

３１

日经审计的归属于母公司股东的权益和本次募集资金净额之和

计算

）

十

、

发行后每股收益

：

０．５９

元

（

每股收益按照经发行人会计师审核的

２０１８

年度扣除非经常性损益前后孰低的净利润除以本次发行后总股本计算

）

第五节 财务会计资料

信永中和依据中国注册会计师审计准则对公司截至

２０１８

年

１２

月

３１

日

、

２０１７

年

１２

月

３１

日

、

２０１６

年

１２

月

３１

日的合并及母公司资产负债表

，

２０１８

年度

、

２０１７

年度

、

２０１６

年度的合并及母公司利润表

、

合并及母公司股东权益变动表和

合并及母公司现金流量表以及财务报表附注进行了审计

。

信永中和对上述财

务报表出具了

ＸＹＺＨ ／ ２０１９ＣＤＡ４０００１

号标准无保留意见的

《

审计报告

》，

认为

公司的财务报表在所有重大方面按照企业会计准则的规定编制

，

公允反映了

天味食品

２０１８

年

１２

月

３１

日

、

２０１７

年

１２

月

３１

日

、

２０１６

年

１２

月

３１

日的合并及母公司

财务状况以及

２０１８

年度

、

２０１７

年度

、

２０１６

年度的合并及母公司经营成果和现金

流量

。

本上市公告书不再披露上述财务报告详细情况

，

投资者欲了解相关情况

请详细阅读招股说明书

，

敬请投资者注意

。

一

、

主要财务数据

（

一

）

合并资产负债表主要数据

单位

：

万元

项目

２０１８－１２－３１ ２０１７－１２－３１

流动资产

９９

，

９５６．４６ ８０

，

６３４．４７

非流动资产

３８

，

７２５．５１ ３８

，

６３０．３７

资产总计

１３８

，

６８１．９７ １１９

，

２６４．８３

流动负债

２４

，

０４１．７３ ２５

，

１６９．５２

非流动负债

８１３．８０ ９８０．２２

负债合计

２４

，

８５５．５４ ２６

，

１４９．７４

归属于母公司股东权益

１１３

，

８２６．４３ ９３

，

１１５．０９

股东权益合计

１１３

，

８２６．４３ ９３

，

１１５．０９

（

二

）

合并利润表主要数据

单位

：

万元

项 目

２０１８

年度

２０１７

年度

营业收入

１４１

，

２８６．１１ １０６

，

５８１．６２

营业总成本

１１３

，

２１９．２８ ８７

，

５９６．９２

营业利润

２９

，

９５８．０８ ２０

，

２５７．１８

利润总额

３１

，

０７１．４３ ２１

，

４９１．０４

净利润

２６

，

６６０．７０ １８

，

３８０．６１

归属于母公司所有者的净利润

２６

，

６６０．７０ １８

，

３８０．６１

扣除非经常性损益后归属于母公司股东的净利润

２４

，

１８４．６６ １８

，

６０４．５０

（

三

）

合并现金流量表主要数据

单位

：

万元

项 目

２０１８

年度

２０１７

年度

经营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

２６

，

４９４．００ ２２

，

４６６．０９

投资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

－５

，

９９６．８０ －１０

，

１６５．５３

筹资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

－９

，

４７１．４１ －１９

，

０４５．４５

现金及现金等价物净增加额

１１

，

０２５．７９ －６

，

７４４．８９

（

四

）

非经常性损益明细表主要数据

单位

：

万元

项目

２０１８

年度

２０１７

年度

非流动资产处置损益

－２３４．９０ －１２０．７２

计入当期损益的政府补助

１

，

２３０．８０ １

，

４６３．８９

除同公司正常经营业务相关的有效套期保值业务外

，

持有交易性金融

资产

、

交易性金融负债产生的公允价值变动损益

，

以及处置交易性金

融资产

、

交易性金融负债和可供出售金融资产取得的投资收益

１

，

５４５．６４ １

，

１３４．１７

除上述各项之外的其他营业外收入和支出

３７０．７９ ５．１６

其他符合非经常性损益定义的损益项目

－ －２

，

７４５．９０

小计

２

，

９１２．３３ －２６３．４０

减

：

所得税影响额

４３６．２９ －３９．５１

少数股东权益影响额

（

税后

）

－ －

非经常性净损益合计

２

，

４７６．０４ －２２３．８９

（

五

）

主要财务报表项目同期变动情况分析

单位

：

万元

项目

２０１８

年

１２

月

３１

日

２０１７

年

１２

月

３１

日 变动幅度

总资产

１３８

，

６８１．９７ １１９

，

２６４．８３ １６．２８％

所有者权益

１１３

，

８２６．４３ ９３

，

１１５．０９ ２２．２４％

项目

２０１８

年度

２０１７

年度 变动幅度

营业收入

１４１

，

２８６．１１ １０６

，

５８１．６２ ３２．５６％

营业利润

２９

，

９５８．０８ ２０

，

２５７．１８ ４７．８９％

利润总额

３１

，

０７１．４３ ２１

，

４９１．０４ ４４．５８％

净利润

２６

，

６６０．７０ １８

，

３８０．６１ ４５．０５％

归属于母公司所有者的净利润

２６

，

６６０．７０ １８

，

３８０．６１ ４５．０５％

扣除非经常性损益后归属于母公司所有者的净利润

２４

，

１８４．６６ １８

，

６０４．５０ ２９．９９％

作为复合调味料行业的龙头企业

，

得益于复合调味料行业的发展

，

公司业

务规模不断扩大

。

２０１８

年营业收入为

１４１

，

２８６．１１

万元

，

同比增长

３２．５６％

，

受益于

前期渠道优化

、

持续营销推广和餐调业务增长

，

公司部分单品收入增长较快

，

如手工火锅

２０１８

年收入

１６

，

８００．１７

万元

，

同比增长

３６１．３９％

，

带动公司营业收入

大幅增长

。

２０１８

年营业利润同比增长

４７．８９％

，

利润总额增长

４４．５８％

，

净利润增

长

４５．０５％

，

当年归属母公司股东净利润比上年同期增长

４５．０５％

，

公司利润指标

随着营业收入增长而增长

。

二

、

财务报告审计截止日后的主要经营状况

公司财务报告审计截止日

（

２０１８

年

１２

月

３１

日

）

至今

，

经营状况稳定

，

主要经

营模式

，

主要原材料的采购规模及采购价格

，

主要产品的生产

、

销售规模及销

售价格

，

主要客户及供应商的构成

，

税收政策以及其他可能影响投资者判断的

重大事项

，

均未发生重大不利变化

。

三

、

２０１９

年

１－３

月预计业绩情况

公司

２０１９

年一季度预计主营业务收入

２８

，

４００

万元至

２９

，

５６０

万元

，

同比增

长

１６．２１％

至

２０．９６％

，

归属于母公司股东的扣非净利润

５

，

０８４

万元至

５

，

２９０

万元

，

同比增长

４．５４％

至

８．７８％

。

公司预计

２０１９

年一季度不存在业绩大幅下降的情况

。

上述数据未经审计或审阅

，

不构成公司盈利预测或承诺

。

第六节 其他重要事项

一

、

募集资金专户存储三方监管协议的安排

根据有关法律法规及

《

上海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募集资金管理规定

》

要

求

，

本公司已于

２０１９

年

４

月

１０

日与保荐机构

（

主承销商

）

东兴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和存放募集资金的中国民生银行股份有限公司成都分行

（

专用账户账号

６３０９

２２２３９

）

签订

《

募集资金专户储存三方监管协议

》，

对募集资金监管进行约定

，

主

要内容如下

：

甲方已在乙方开设募集资金专项账户

（

以下简称

“

专户

”），

账号为

６３０９

２２２３９

。

该专户仅用于甲方家园生产基地改扩建建设项目

、

双流生产基地改扩

建建设项目

、

营销服务体系和信息化综合配套建设项目等募集资金投向项目

募集资金的存储和使用

，

不得用作其他用途

。

二

、

其他事项

本公司在招股意向书刊登日至上市公告书刊登前

，

没有发生可能对本公

司有较大影响的重要事项

，

具体如下

：

１

、

本公司主营业务发展目标进展情况正常

；

２

、

本公司所处行业和市场未发生重大变化

；

３

、

除与正常业务经营相关的采购

、

销售

、

借款等商务合同外

，

本公司未订

立其他对本公司的资产

、

负债

、

权益和经营成果产生重大影响的重要合同

；

４

、

本公司与关联方未发生重大关联交易

；

５

、

本公司未进行重大投资

；

６

、

本公司未发生重大资产

（

或股权

）

购买

、

出售及置换

；

７

、

本公司住所未发生变更

；

８

、

本公司董事

、

监事

、

高级管理人员及核心技术人员未发生变化

；

９

、

本公司未发生重大诉讼

、

仲裁事项

；

１０

、

本公司未发生除正常经营业务之外的重大对外担保等或有事项

；

１１

、

本公司的财务状况和经营成果未发生重大变化

；

１２

、

本公司未召开其他股东大会

、

董事会或监事会会议

；

１３

、

本公司未发生其他应披露的重大事项

。

第七节 上市保荐人及其意见

一

、

上市保荐人基本情况

保荐机构

（

主承销商

）

名称

：

东兴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法定代表人

：

魏庆华

住所

：

北京市西城区金融大街

５

号

（

新盛大厦

）

１２

层

、

１５

层

电话

：

０１０－６６５５５１９６

传真

：

０１０－６６５５５１０３

保荐代表人

：

丁淑洪

、

曾冠

项目协办人

：

胡孔威

二

、

上市保荐机构

（

主承销商

）

的推荐意见

上市保荐机构

（

主承销商

）

东兴证券股份有限公司认为

，

发行人申请其股

票上市符合

《

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

》、《

中华人民共和国证券法

》

及

《

上海证券

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

》

等法律

、

法规的有关规定

。

发行人股票具备在上海证券

交易所上市的条件

。

上市保荐机构

（

主承销商

）

同意推荐四川天味食品集团股

份有限公司在上海证券交易所上市

。

发行人：四川天味食品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保荐机构（主承销商）：东兴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2019年4月15日

（上接A15版）

富兰克林国海恒裕6个月定期开放债券型发起式证券投资基金

开放申购、赎回业务公告

公告送出日期：2019年4月15日

1. 公告基本信息

基金名称 富兰克林国海恒裕6个月定期开放债券型发起式证券投资基金

基金简称 国富恒裕6个月定期开放债券

基金主代码 005822

基金运作方式 契约型定期开放式

基金合同生效日 2018年4月10日

基金管理人名称 国海富兰克林基金管理有限公司

基金托管人名称 中国银行股份有限公司

基金注册登记机构名称 国海富兰克林基金管理有限公司

公告依据

《富兰克林国海恒裕6个月定期开放债券型发起式证券投资基金

基金合同》（以下简称“《基金合同》” ）、《富兰克林国海恒裕6个

月定期开放债券型发起式证券投资基金招募说明书》（以下简称

“《招募说明书》” ）以及相关公告等

申购起始日 2019年4月17日

赎回起始日 2019年4月17日

注：本基金投资者范围为本基金《基金合同》中约定的符合法律法规规定的可投资于证券投资基金的

机构投资者、合格境外机构投资者、人民币合格境外机构投资者、发起资金提供方以及法律法规或中国证

监会允许购买证券投资基金的其他投资人。本基金不向个人投资者公开发售。

2. 日常申购、赎回业务的办理时间

根据本基金《基金合同》、《招募说明书》的规定，本基金的首个封闭期为自基金合同生效日起（包括

基金合同生效日）至基金合同生效日6个月后月度对日的前一日止；第二个封闭期为首个开放期结束之日

次日起至该封闭期首日6个月后月度对日的前一日止，以此类推。如该月度对日为非工作日，则顺延至下一

个工作日，若该日历月度中不存在对应日期的，则顺延至下一个工作日。本基金自每个封闭期结束后第一

个工作日（含该日）起进入开放期，期间可以办理申购与赎回等业务。本基金每个开放期不少于 5�个工作

日、最长不超过 20�个工作日。如封闭期结束后或在开放期内发生不可抗力或其他情形致使基金无法按时

开放申购与赎回业务的，或依据基金合同需暂停申购或赎回业务的，开放期时间中止计算，在不可抗力或

其他情形影响因素消除之日次一工作日起，继续计算该开放期时间，直至满足开放期的要求。

本基金的第二个封闭期为自首个开放期结束之日次日起（包括该日）至该封闭期首日6个月后月度对

日的前一日止，即2018年10月17日至2019年4月16日。为满足投资者的理财需求，本公司于2019年4月17日起

（含该日）开放5个工作日办理本基金的申购和赎回业务，即开放期间为2019年4月17日起（含该日）至2019

年4月23日（含该日）。投资人在开放期内的开放日办理基金份额的申购、赎回业务，具体办理时间为上海

证券交易所、深圳证券交易所的正常交易日的交易时间，但基金管理人根据法律法规、中国证监会的要求

或基金合同的规定公告暂停申购、赎回时除外。

投资者提出的申购、赎回业务的申请时间应在上海证券交易所、深圳证券交易所当日收市时间（目前

为下午15：00）之前，其基金份额申购、赎回的价格为当日的价格；如果投资人提出的申购、赎回业务申请时

间在上海证券交易所、深圳证券交易所当日收市时间之后，将作为下一开放日的申请，其基金份额申购、赎

回的价格为下一开放日的价格。在开放期最后一个开放日，投资人在业务办理时间结束之后的时间提出申

购、赎回申请的，视为无效申请。

3. 日常申购业务

3.1申购金额限制

直销柜台基金投资人首次申购本基金的最低金额为100,000�元（含申购费），追加申购的最低金额为

10元（含申购费），已在直销柜台有该基金认购记录的投资人不受首次申购最低金额的限制。基金投资人

当期分配的基金收益转购基金份额时，不受最低申购金额的限制。

本基金不对单个投资人累计持有的基金份额上限进行限制。 当接受申购申请对存量基金份额持有人

利益构成潜在重大不利影响时， 基金管理人应当采取设定单一投资者申购金额上限或基金单日净申购比

例上限、拒绝大额申购、暂停基金申购等措施，切实保护存量基金份额持有人的合法权益，具体请参见相关

公告。

3.2申购费率

3.2.1�前端收费

本基金的申购费率如下：

申购金额（M） 申购费率 备注

M〈100万 0.60% -

100万〈=M〈500万 0.30% -

500万〈=M 1000元/笔 -

注：1、申购金额（M）单位：人民币，元。申购金额包含申购费。

2、投资者可以多次申购本基金，申购费率按每笔申购申请单独计算。

3.2.2�后端收费

本基金未设置后端收费模式。

3.3其他与申购相关的事项

1、基金管理人可以在本基金《基金合同》约定的范围内根据实际情况调整上述申购金额限制、申购费

率或收费方式，并依照《信息披露办法》的有关规定在指定媒体和基金管理人网站上公告。

2、本基金的申购费用由基金申购人承担，在投资者申购基金份额时收取，不列入基金财产，主要用于

本基金的市场推广、销售、注册登记等各项费用。

4. 日常赎回业务

4.1赎回份额限制

基金份额持有人在销售机构赎回时，每次对本基金的赎回申请不得低于10份基金份额。基金份额持有

人赎回时或赎回后在销售机构（网点）保留的基金份额余额不足10份的，在赎回时需一次全部赎回。

4.2赎回费率

本基金赎回费率如下：

持有期限（N） 赎回费率

N〈7日 1.50%

7日〈=N〈30日 0.10%

30日〈=N 0.00%

4.3其他与赎回相关的事项

1、基金管理人可以在本基金《基金合同》约定的范围内根据实际情况调整上述赎回份额限制、赎回费

率或收费方式，并依照《信息披露办法》的有关规定在指定媒体和基金管理人网站上公告。

2、持续持有期少于7日的，赎回费应全额归基金财产，持有期7日以上（含7日）的，赎回费总额的25%应

归基金财产，其余用于支付登记费和其他必要的手续费。

5. 基金销售机构

5.1场外销售机构

5.1.1�直销机构

名称：国海富兰克林基金管理有限公司

联系人：王蓉婕

电话：021-38555678

传真：021-68870708

客服电话：4007004518、95105680或021-38789555

网址：www.ftsfund.com

5.1.2�场外非直销机构

无。

6. 基金份额净值公告/基金收益公告的披露安排

《基金合同》生效后，在本基金的封闭期内，基金管理人应当至少每周公告一次基金资产净值和基金

份额净值。

在本基金的开放期内，基金管理人应当在每个开放日的次日，通过网站、基金销售机构以及其他媒介，

披露开放日的基金份额净值和基金份额累计净值。

基金管理人应当公告半年度和年度最后一个市场交易日基金资产净值和基金份额净值。 基金管理人

应当在前款规定的市场交易日的次日，将基金资产净值、基金份额净值和基金份额累计净值登载在指定媒

介上。

7. 其他需要提示的事项

1、本公告仅对本基金开放申购、赎回业务的有关事项予以说明。投资者欲了解本基金的详细情况，请

详细阅读本基金《基金合同》、《招募说明书》等资料。

2、投资者可拨打本公司的客户服务电话（4007004518、95105680或021-38789555）了解本基金申购、赎

回业务事宜，亦可通过本公司网站（www.ftsfund.com）下载基金业务表格和了解基金销售相关事宜。

3、本公告的解释权归基金管理人所有。

4、风险提示：本公司承诺以诚实信用、勤勉尽责的原则管理和运用基金资产，但不保证基金一定盈利，

也不保证最低收益。投资者投资于本公司基金前应认真阅读相关的《基金合同》和《招募说明书》等文件，

了解所投资基金的风险收益特征，并根据自身风险承受能力选择适合自己的基金产品。敬请投资者注意投

资风险。

国海富兰克林基金管理有限公司

2019年4月15日

华润元大基金管理有限公司关于旗下部分开放式基金

增加西藏东方财富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为代销机构、开通转换业务并参加其费率优惠活动的公告

根据华润元大基金管理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本公司” ）与西藏东方财富证券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

称“东方财富证券” ）签署的证券投资基金销售协议的相关规定，自2019年4月17日起，本公司旗下部分开

放式基金增加东方财富证券为代销机构，同时开通基金转换业务并参加其费率优惠活动，现将有关事宜公

告如下：

一、适用基金范围与代码

华润元大安鑫灵活配置混合型证券投资基金（基金代码：000273）

华润元大现金收益货币市场基金（A类基金代码：000324；B类基金代码：000325）

华润元大信息传媒科技混合型证券投资基金（基金代码：000522）

华润元大医疗保健量化混合型证券投资基金（基金代码：000646）

华润元大富时中国A50指数型证券投资基金（基金代码：000835）

华润元大稳健收益债券型证券投资基金（A类基金代码：001212；C类基金代码：001213）

华润元大中创100指数型证券投资基金（基金代码：001713）

华润元大现金通货币市场基金（A类基金代码：002883；B类基金代码：002884）

华润元大润鑫债券型证券投资基金（A类基金代码：003418；C类基金代码：006471）

华润元大润泰双鑫债券型证券投资基金（A类基金代码：003680；C类基金代码：003723）

华润元大润泽债券型证券投资基金（A类基金代码：004893；C类基金代码：004894）

二、关于增加东方财富证券为代销机构

自2019年4月17日起， 投资者可在东方财富证券办理本公司基金账户的开户和上述开放式基金的申

购、赎回、转换等业务。具体办理分别以东方财富证券的相关业务规定为准。

三、关于开通基金转换业务

1、转换业务办理场所和时间

（1）投资者可以通过东方财富证券办理上述指定开放式基金的转换业务。

（2）投资者可在基金开放日申请办理基金转换业务，具体办理时间与基金申购、赎回业务办理时间相

同（本公司公告暂停基金转换时除外）。

2、转换费率

投资者申请办理上述指定开放式基金的转换业务时， 转换费率将按照转出基金的赎回费用加上转出

与转入基金申购费用补差的标准收取。当转出基金申购费率低于转入基金申购费率时，费用补差为按照转

出基金金额计算的申购费用差额；当转出基金申购费率高于转入基金申购费率时，不收取费用补差。

3、基金转换申请人的范围

已持有本公司管理的上述指定开放式基金中任一只基金的个人投资者、 机构投资者以及合格的境外

机构投资者。

4、基金转换份额的计算

（1）非货币基金之间的转换

计算公式：

转出确认金额＝转出份额×转出基金份额净值

赎回费＝转出确认金额×赎回费率

补差费＝（转出确认金额-赎回费）×补差费率÷（1+补差费率）

转入确认金额＝转出确认金额－赎回费－补差费

转入确认份额＝转入确认金额÷转入基金份额净值

（若转出基金申购费率高于转入基金申购费率时，补差费为零）

（2）货币基金转至非货币基金之间的转换

计算公式：

转出确认金额＝转出份额×转出基金份额净值＋转出份额对应的未结转收益

补差费＝转出份额×转出基金份额净值×补差费率÷（1＋补差费率）

转入确认金额＝转出确认金额－补差费

转入确认份额＝转入确认金额÷转入基金份额净值

（货币基金份额净值为1.00元，没有赎回费）

5、基金转换的注册登记

投资者申请基金转换成功后，基金注册登记机构在T＋1交易日为投资者办理减少转出基金份额、增加

转入基金份额的权益登记手续，一般情况下，投资者自T＋2交易日起可赎回转入部分的基金份额。

6、转换最低份额限制

单笔转换起点份额以东方财富证券的业务规则为准。 基金持有人可将其全部或部分基金份额转换成

其它基金，单笔转换申请不受转入基金最低申购限额限制。

7、其他需要提示的事项

基金转换只能在同一销售机构进行。 进行转换的两只基金必须都是该销售机构代理的同一基金管理

人管理的、在同一注册登记人处注册登记的基金。部分基金（如部分场内交易基金、定期开放式基金等）暂

不支持转换交易或转换范围有一定限制，具体规则以基金合同、招募说明书（更新）及基金公告为准。投资

者办理基金转换业务时，转出方的基金必须处于可赎回状态，转入方的基金必须处于可申购状态。

四、关于参与东方财富证券费率优惠活动

（一）关于费率优惠活动

投资者通过东方财富证券申（认）购、转换本公司旗下基金，申（认）购、转换（仅申购补差）费率不设

折扣限制，具体折扣费率以东方财富证券页面公示为准。基金原费率请详见基金合同、招募说明书（更新）

等法律文件，以及本公司发布的最新业务公告。基金招募说明书（更新）规定申购费率为固定金额的，则按

基金招募说明书（更新）中费率规定执行，不再享有费率优惠。

费率优惠期限内，如本公司新增通过东方财富证券代销的基金产品，则自该基金产品开放申（认）购、

转换当日起，将同时开通该基金上述费率优惠。

（二）重要提示

1、本费率优惠仅适用于本公司在东方财富证券处于正常申购期的基金产品的前端收费模式的申购手

续费、处于基金募集期的基金认购费及开通转换业务的基金产品的转换（仅申购补差）费。

2、本费率优惠仅适用于本公司产品在东方财富证券申（认）购、转换（仅申购补差）业务的手续费，不

包括基金赎回业务等其他业务的手续费。

3、费率优惠解释权归东方财富证券所有，有关费率优惠的具体规定如有变化，敬请投资者留意东方财

富证券的有关规定。

4、费率优惠期间，业务办理的流程以东方财富证券的规定为准。投资者欲了解基金产品的详细情况，

请仔细阅读基金的基金合同、招募说明书（更新）等法律文件。

5、费率优惠期限以东方财富证券官方网站所示公告为准。

五、 投资者可以通过以下途径了解或咨询有关事宜

1、东方财富证券官方网站：http://www.18.cn

东方财富证券客户服务电话：95357

2、华润元大基金管理有限公司网站：www.cryuantafund.com

华润元大基金管理有限公司全国统一客户服务电话：4000-1000-89

风险提示：本公司承诺以诚实信用、勤勉尽责的原则管理和运用基金资产，但不保证基金一定盈利，也

不保证最低收益。投资者购买货币市场基金并不等于将资金作为存款存放在银行或者存款类金融机构。定

期定额投资是引导投资人进行长期投资、平均投资成本的一种简单易行的投资方式。但是定期定额投资并

不能规避基金投资所固有的风险，不能保证投资人获得收益，也不是替代储蓄的等效理财方式。投资者投

资于本公司管理的基金前应认真阅读基金的基金合同、招募说明书（更新）。敬请投资者注意投资风险。

本公告的解释权归华润元大基金管理有限公司。

特此公告。

华润元大基金管理有限公司

2019年4月15日

浙江运达风电股份有限公司

首次公开发行股票并在创业板上市网上路演公告

保荐机构（主承销商）：财通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浙江运达风电股份有限公司

（

以下简称

“

发行人

”）

首次公开发行不超过

７

，

３４９

万股人民币普通股

（

Ａ

股

）（

以下简称

“

本次发行

”）

并在创业板上市的申

请已获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证监许可

［

２０１９

］

６４８

号文核准

。

本次发行采用网下向符合条件的投资者询价配售和网上向持有深圳市

场非限售

Ａ

股股份或非限售存托凭证市值的社会公众投资者定价发行相结

合的方式进行

。

回拨机制启动前

，

网下初始发行数量为

４

，

５００

万股

，

占本次发

行总量的

６１．２３％

；

网上初始发行数量为

２

，

８４９

万股

，

占本次发行总量的

３８．７７％

。

为了便于投资者了解发行人的有关情况和本次发行的相关安排

，

发行人

浙江运达风电股份有限公司和保荐机构

（

主承销商

）

财通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将就本次发行举行网上路演

。

１

、

路演时间

：

２０１９

年

４

月

１６

日

（

周二

）

１４

：

００－１７

：

００

；

２

、

路演网站

：

全景网

（

ｈｔｔｐ

：

／ ／ ｒｓ．ｐ５ｗ．ｎｅｔ

）；

３

、

参加人员

：

浙江运达风电股份有限公司管理层主要成员

，

保荐机构

（

主

承销商

）

财通证券股份有限公司相关人员

。

本次发行的招股意向书全文及相关资料可在巨潮资讯网

（

ｗｗｗ．ｃｎｉｎｆｏ．

ｃｏｍ．ｃｎ

）

和发行人网站

（

ｗｗｗ．ｃｈｉｎａｗｉｎｄｅｙ．ｃｏｍ

）

查询

。

敬请广大投资者关注

。

发行人：浙江运达风电股份有限公司

保荐机构（主承销商）：财通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２０１９年４月１５日

中创物流股份有限公司

首次公开发行Ａ股股票网上路演公告

保荐机构（主承销商）：中信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中创物流股份有限公司

（

以下简称

“

发行人

”）

首次公开发行不超过

６

，

６６６．６７

万股人民币普通股

（

Ａ

股

）（

以下简称

“

本次发行

”）

的申请已获得中国证券监督管

理委员会证监许可

［

２０１９

］

１０３

号文核准

。

本次发行采用网下向符合条件的投资者询价配售

（

以下简称

“

网下发

行

”）

和网上向持有上海市场非限售

Ａ

股股份和非限售存托凭证市值的社会公

众投资者定价发行

（

以下简称

“

网上发行

”）

相结合的方式进行

。

本次发行网下

初始发行数量为

４０

，

０００

，

７００

股

，

占本次发行总量的

６０．００％

；

网上初始发行数量

为

２６

，

６６６

，

０００

股

，

占本次发行总量的

４０．００％

。

为便于投资者了解发行人的有关情况和本次发行的相关安排

，

发行人和

本次发行保荐机构

（

主承销商

）

中信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

以下简称

“

中信证

券

”、“

保荐机构

（

主承销商

）”）

将就本次发行举行网上路演

，

敬请广大投资者

关注

。

１

、

网上路演网址

：

上证路演中心

：

ｈｔｔｐ

：

／ ／ ｒｏａｄｓｈｏｗ．ｓｓｅｉｎｆｏ．ｃｏｍ

中国证券网

：

ｈｔｔｐ

：

／ ／ ｗｗｗ．ｃｎｓｔｏｃｋ．ｃｏｍ

２

、

网上路演时间

：

２０１９

年

４

月

１６

日

１４

：

００－１７

：

００

；

３

、

参加人员

：

发行人管理层主要成员和保荐机构

（

主承销商

）

相关人员

。

《

中创物流股份有限公司首次公开发行

Ａ

股股票招股意向书摘要

》

已刊

登于

２０１９

年

３

月

１９

日的

《

中国证券报

》《

上海证券报

》《

证券时报

》

及

《

证券日

报

》。

本次发行的招股说明书全文及备查文件可在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站

（

ｗｗｗ．ｓｓｅ．ｃｏｍ．ｃｎ

）

查询

。

发行人：中创物流股份有限公司

保荐机构（主承销商）：中信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2019年4月15日


